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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产程序中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拍卖的不动产抵押登记

之必要性和正当性

方存山

引 言

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通过拍卖处分债务人财产是履职的重要内容之一，破产企业的不

动产处于抵押状态是普遍现象，管理人拍卖破产企业的不动产成交后，负有交付财产及办理

过户登记即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法定义务。而对于已抵押的不动产在过户登记前应先行办理抵

押权注销登记，然后才能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但在破产实践中，抵押权人抵押权未实现

情况下往往是不同意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管理人为了履行过户登记义务，以避免承担违

约责任，顺利推进破产程序，与抵押权人之间就抵押登记的注销极易产生矛盾纠纷，有的甚

至欲起诉抵押权人，但因诉讼战线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向抵押权人下

达限期履行通知，通过强制手段责令履行；还有管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注销抵押登记，

但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多数法院不轻易受理。这一法律缺位给破产实务中的管理人及审理

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造成较大的困扰。那么，经管理人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对拍卖的不动

产注销抵押登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拍卖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之必要性

（一）注销拍卖的不动产抵押登记是管理人拍卖处分债务人抵押担保不动产的必要程

序。

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有权根据案件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处分债务人动产和不动产。涉及

不动产的处分，因价值较大，一般通过拍卖进行，现今网拍居多。拍卖成交后，管理人负有

及时交付不动产和过户登记转移所有权的根本义务。根据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

国土资源部第 63 号令《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对有抵押权登记的不动

产在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之前必须先行办理注销抵押登记。在抵押登记未注销情况下，管理

人无法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也就完成不了资产处置变价程序，不但面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

险，也使破产程序无法推进。

（二）注销拍卖的不动产抵押登记是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必然要求。

根据《物权法》第 179 条的规定，抵押权是担保物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破产法》第 109 条规

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此，抵押权不是财产所有权，只是一种优先受偿权，而这种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正是通过抵

押物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价款的分配才能体现出来。故，对抵押财产进行变价处分是实

现抵押权的必经途径。管理人拍卖处分抵押的不动产正是实现抵押权所必须的，而作为拍卖

不动产的出卖人一项根本义务是将不动产交付给买受人并过户登记到买受人名下，这一不动

产处分义务才算完成。如上所述，抵押的不动产在过户登记前必须进行注销抵押登记，清除

担保物权方可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这是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前置义务。只有管理人完成了拍

卖不动产交易的过户登记的法定义务，抵押权人才能就拍卖的价款实现优先受偿。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注销抵押登记成为实现抵押权的必然要求。

（三）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是解决拍卖的不动产过户登记最有效途径，有利

于提高资产处置效率。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70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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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登记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一）主债权消灭；

（二）抵押权已经实现；（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抵押权消

灭的其他情形。”根据以上规定，申请注销抵押登记的前提是抵押权消灭，上述四种情形均

为抵押权消灭的法定情形，出现四种情形之一的，管理人均可持有关证明材料申请注销抵押

登记。其中（一）、（三）、（四）项在破产程序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为注销抵押权登记，在破产实务操作中出现的以下几种做法比较分析：

1.因抵押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性，能否在不动产拍卖成交后过户登记前将拍卖款先行

用来清偿抵押权人的债权，使抵押权实现后再予以注销呢？（即上述 70 条中第二项情形）

这也是大多数抵押权人所希望的。笔者认为其不具有可行性：

其一，时效上很难满足提前清偿。清偿债权，属于破产宣告后财产分配行为，对破产财

产分配应依照破产法规定程序由管理人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最终还

要由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在没有经过此程序的情形下，是不能用来个别清偿的，如果是在破

产宣告前对不动产进行拍卖处分，就更谈不上分配清偿程序。破产财产分配是一个矛盾突出

阶段，涉及多方利益，关系比较复杂，债权人会议往往难以及时通过。而需要注销抵押登记

并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是拍卖成交后管理人应及时履行的义务，具有时效性，一般难以等

待。

其二，程序的风险性。在抵押的不动产尚未过户登记给买受人之前，买卖交易尚未完成，

为防止出现买卖合同纠纷，在不动产过户登记前，不宜对变价款进行破产正式分配。

其三，预分配的局限性。法律赋予作为担保权人在破产清算及和解程序中可以随时向管

理人主张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有人提出可以预分配。不过实务中，该权利的

行使仅限于只有该抵押担保一种优先权的情形下才可操作，如另有其它共益债权、工程价款

优先权等优先权，在分配方案裁定认可前不能确定其第一优先性，难以提前清偿。笔者了解

到个别地方法院实行了预分配制度，如浙江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破产担保财产作出了预分

配规定，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申请预分配，以不超过担保财产变价款的 75%为限。笔者

认为该办法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抵押权的实现必须是破产担保财产的全额清

偿，部分清偿不能视为抵押权已经实现，故仍然得依赖于抵押权人的态度。可见，预分配达

不到实现抵押权的目的。

因此，先行清偿实现抵押权不具有可行性。

笔者注意到，最近，浙江省高院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发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

化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推进破产清算案件简易审理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二）》，该纪要第

十八条重申了最高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 2018 第 53 号）第 25 条担保

权人权利的行使与限制。其仍然规定担保权人向管理人主张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

权，管理人应及时变价处置，不得以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等为由拒绝。该规定明显不符合最

高院 2019 年 3 月 28 日实施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三）做出的新的规定，其第十五条“管

理人处分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务人重大财产的，应当事先制作财产管理或者变价

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不得处分。”同时，有

人将该条解读为“需优先清偿担保权人，无需等待所谓的集体分配”。笔者认为基于上文所

述之由，这种解读具有片面性，在实务中恐难以实行。

2.能否与抵押权人协商，由其从程序上协助配合注销抵押登记呢？

在破产实践中，绝大部分管理人首先想到的是与抵押权人协商，希望其从程序上协助配

合管理人先行注销抵押登记。然事实证明能成功的寥寥无几。因为作为抵押权人的多数为银

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法无明确规定情况下，对破产法的理解普遍存在担心，认为注销

抵押登记会对其抵押权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管理人苦口婆心多方解释，甚至出具书面

承诺保证，有的抵押权人明确拒绝，有的附加苛刻条件，有的消极处理，总之最后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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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误了管理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拖延了破产审判的进度，且易引起管理人与抵押权人之间

的矛盾。笔者办理的数件破产案件无一是协商成功的，据笔者了解，其他的同仁亦是如此。

3.有的法院向抵押权人下达书面通知，限期履行注销抵押权的协助义务，否则，法院

将予以处罚。如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的做法。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因需要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才能达到注销抵押登记之目的，且易引起抵

押权人的对抗情绪，不是最有效解决途径。

4.有的管理人认为可以抵押权人为被告提起诉讼。

笔者认为这会产生诉累以及造成不动产过户登记的过分迟延所带来的违约风险，严重影

响财产处置进度，从而影响破产审判效率。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19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实践中出现的以上几

种途径均不能很好解决管理人在处分抵押的不动产中注销抵押登记问题，故经管理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成为必要，是加快推进出售变价债务人财产进度，提高破产审

判效率的迫切需要。

二、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拍卖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之正当性

（一）注销抵押登记系破产程序中抵押权人法定协助义务，在抵押权人不履行协助义

务情况下，应由人民法院裁定。

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可分为破产宣告前和破产宣告后两个阶段财产处分权，这两个阶

段财产处分程序有所不同。破产宣告后，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管理人应当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或者人民法院依照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裁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依据《破产法》第 69 条，在破产

宣告前，管理人处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未设立债权人委

员会的，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这里履行的仅是报告程序。但《破产法》司法解释（三）

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实施后做出了新的规定，其第十五条“管理人处分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

条规定的债务人重大财产的，应当事先制作财产管理或者变价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

决，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不得处分。”（与破产宣告后的财产处分不同的是，

在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可以提请人民法院裁定）。

无论是破产宣告前还是破产宣告后，管理人依照法定程序处分债务人土地、房屋等不动

产的依据，必然是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或者是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破产法》第

64 条第 2 款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因此，即使抵押权人

在债权人会议表决中投下反对票，因债权人会议决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是人民法院

生效裁定亦具有强制执行力，抵押权人均必须执行，应视为其对不动产处分的同意，其即负

有协助配合管理人注销不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如其不履行，管理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裁定。

（二）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是解决程序性事项，不影响抵押权人抵押担保物权的确认和

实现。

抵押权的核心是对担保物的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应依法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由管理人对抵押权人申报担保物的优先受偿权进行审查确认并依法编制债权表。债权

人、债务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有异议的，可以向管理人提出，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由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这是包括抵押权人在内的债权人债权审查确认程序。对抵押权

人担保物优先受偿权的审查确认是以破产受理前不动产是否办理了抵押登记，设立了抵押权

为前提，与管理人对该抵押物是否处分，如何处分没有直接关系，不会也不可能因为拍卖处

分抵押物过程中注销抵押登记作为抵押权人抵押权认定的依据。相反，恰恰是因为抵押权人

办理了抵押登记，存在抵押权，才涉及要求注销抵押登记问题。因此，对抵押物拍卖处分过

程中，注销抵押登记，根本不会影响抵押权人的权利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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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不动产抵押登记之目的是协助配合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消除不动产依法过户登

记给买受人的障碍。实践中，抵押权人之所以不愿或者消极对待，有的是出于对破产法的误

解，有的即使理解，因法无明文规定，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主动协助。

鉴于抵押权人不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抵押登记的目的仍然是将处分的不

动产顺利地过户登记给买受人，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加快推进破产程序。很明显，人民法院

此时的裁定仅是解决程序性事项，不涉及对实体权利的确认和处分。

（三）裁定注销抵押登记具有合法性理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31 条“拍卖财产

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

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抵押权

人在拍卖财产上的担保物权因拍卖而消灭，转而享有的是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这样规定

能真正体现抵押担保物权最终实现的途径，也更符合担保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之目的。尽

管最高院没有明确具体操作程序，但因为有了该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对有抵押担保

的不动产在裁定协助过户登记过程中均先予以注销抵押登记。

江苏省高院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网络司法拍卖规范化水平的指

导意见》（苏高法[2019]27 号），该指导意见第 21 条规定：“依据《拍卖变卖规定》第 31

条，拍卖成交或者流拍抵债财产上设有抵押、质押或者有法院查封的，执行法院出具的裁定

中应当明确有解除抵押、质押登记以及解除查封的内容，不得以“非正常解押”或抵押、质

押权人自行办理解押等为由不予办理、拖延办理解押手续。”这就为下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实

务操作中提供了明确的参考依据。

尽管最高院《拍卖变卖规定》第 31 条适用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处分财产的主体是

人民法院，然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拍卖破产企业财产是经过合法授权的，履行法定职责的行

为，且是在人民法院破产审判案件过程中。破产审判属于民事审判范畴，破产程序自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时起至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提请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止。破

产程序是集审理、执行于一身的综合性程序，管理人受人民法院指定，履行处分财产职责的

行为应属于人民法院破产审判的一部分。《破产法》第四条规定“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

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故管理人拍卖破产企业的不动产，由人民法

院适用该司法解释，参照民事执行程序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是有法理依据的。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程品方主编的《人民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实

务疑难问题解析》一书中，所介绍的某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因抵押权人不愿注销

在建工程的抵押登记，该院经管理人申请依法裁定注销了在建工程的抵押登记，并对其必要

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分析。笔者十分赞同作者观点，该案例具有典型性，无疑是正当解决注销

不动产抵押登记最有效途径，是使资产盘活，重整成功的重要一步。笔者办理的数件破产案

件亦均因抵押权人的拒绝而由管理人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才得以使破产程

序顺利推进。

结 语

为了有效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加速推进破产程序，减少与抵押权人的矛盾纠纷，对破产

程序中处分抵押的不动产，经管理人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注销抵押登记是必要手段。实践

中，亦有诸多法院采用这种方式处理，但因法律依据的缺位仍然是一线法官和管理人较大的

困扰，建议立法部门修订破产法时予以完善或者由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